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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定依据
（一）《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光府规〔2023〕15号）
（二）《深圳市光明区关于耕地土壤改良和农业种植补贴的若干措施》（深光工信规〔2025〕1号）
（三）《深圳市光明区关于耕地土壤改良和农业种植补贴项目扶持计划的操作规程》（深光工信规〔2025〕3号）
二、支持对象、方式、范围和标准
（一）支持对象：在光明区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管理的主体，包括个人以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可按本方案获得种植补贴的作物为粮食、油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贴：
1.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种后失管、经营权回收、中途改种或未正常收获等的；
2.耕地已转为其他用途的；
3.耕地经济权益存在争议的；
4.在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经国土调查认定的光明区耕地以外地块种植的；
5.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或所属街道核实认定虚报骗补的；
6.同一地块在同一造进行重复申报的。
（二）支持方式：此项目采用事后资助方式。
（三）支持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收获的作物种植地块。
（四）支持标准：
1.二类耕地第一年补贴1400元/亩/造；第二年补贴900元/亩/造；第三年补贴525元/亩/造；
2.三类耕地第一年补贴2800元/亩/造；第二年补贴1700元/亩/造；第三年补贴1100元/亩/造；
3.四类耕地第一年补贴5500元/亩/造；第二年补贴3200元/亩/造；第三年补贴2250元/亩/造；
4.其他耕地补贴300元/亩/造；
5.补贴累计发放三年，同一地块每年最多发放两造。
三、申报条件
（一）作物种植地块位于光明区范围内；
（二）粮食和油料作物正常收获；
（三）土壤改良情况、种植面积经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及所属街道核定。
四、申报材料
（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等
1.深圳市光明区支持粮油生产项目申请表（组织机构）；
2.土地使用证明材料（租赁/合作协议等）；
3.机构资质证明（如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4.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项目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机构信用信息资料(在深圳信用网打印完整版信用报告)；
6.申报主体近三年获市、区财政资金资助情况（项目拟资助计划通知、资金拨付到账证明等相关材料）；
7.受理项目年度的纳税证明（如有）；
8.承诺书（交原件）。
（二）个人
1.深圳市光明区支持粮油生产项目申请表（个人）；
2.土地使用证明材料（合作协议/街道或社区股份公司出具的用地证明材料等）；
3.申报人身份证（验原件交复印件）；
4.申报人银行账户信息（银行卡复印件，注明开户支行、账户名、银行账号）；
5.如委托他人申请，需提供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验原件交复印件）；
6.承诺书（交原件）。
电子材料：申请表登录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统一管理平台（https://cqt.szfb.sz.gov.cn/#/home?region=440311）在线填报，其他材料上传PDF文件至相应网址。
纸质材料：电子材料审核通过后，请登录申报网站，导出带水印编号的所有材料，组织机构请将所有申报材料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多页的加盖骑缝公章；壹式壹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连续编写页码，胶装成册。个人请将所有申报材料签名、按指印，壹式壹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
五、申报时间和地点
（一）网络填报受理时间：2025年12月1日9:00至2026年12月31日18:00（工作日）（注：网上申报在非工作日也可进行。超过网络填报受理的截止时间，不再受理新提交申请。网络填报受理截止前已在线提交申请，但后经初审被退回修改的，可于纸质材料受理截止前再次提交修改后的申请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方可提交纸质材料）。
（二）纸质材料受理时间：2025年12月1日9:00至2027年1月15日18:00（工作日）（注：网上初审通过后请及时提交纸质材料，成功提交纸质材料的项目才算完成申报）。
（三）网上申报平台：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统一管理平台，网址：https://cqt.szfb.sz.gov.cn/#/home?region=440311。技术支持电话：0755-27038037。
（四）纸质受理地点：
	所属街道
	受理地点
	业务咨询电话

	光明街道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富安花园1栋10号商铺乡村振兴组办公室
	0755-27408217

	公明街道
	深圳市光明区金辉路6号公明街道办事处502
	0755-29585199

	新湖街道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园路268号新湖街道办事处5号楼412办公室
	0755-88217636

	凤凰街道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金洪大厦2栋六楼608
	0755-23193929

	玉塘街道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警民路10号经济发展办公室201
	0755-23405776

	马田街道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雪仙丽科技园1栋马田街道办事处327办公室
	0755-21061232


六、申报程序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指南--申报单位网上申报--街道线上初审—申报单位提交纸质版申请材料—项目受理—街道会同技术单位实地核查—资助计划公示（农田现场或社区公示栏）—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复核—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审定资助计划--社会公示（光明区政府在线网站）--下达项目资金计划--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资金。
七、注意事项
（一）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或协助骗取专项财政资金情形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核实后将按照区政府专项资金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项目的资金申报事宜，请项目单位及个人自主申报项目。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及街道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或街道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举报。
（三）本项目与光明区其他同类别资助项目不重复资助，由申报主体自行选择其中一项政策进行申报；本指南实施期间如遇政策调整的，可进行相应调整，本指南由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四）申报主体应保留所上传资料的原件，对于任何存疑的申请材料，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随时查阅原件。
（五）禁止非法中介参与，一经发现，拒绝受理；已经受理通过的，拒绝发放资金。

附件：1.深圳市光明区支持粮油生产项目申请表(个人)
2.深圳市光明区支持粮油生产项目申请表（组织机
构）
3.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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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深圳市光明区支持粮油生产项目申请表（个人）
(        年 第         造 )
	申报人
	

	申报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代理人（如有）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请资助
金额
	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用地性质
	参与合作土地  □
其他土地      □
	耕地面积
	  亩（保留2位小数）

	用地时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种植作物情况
	例：
①于      位置，种植稻谷      亩，其中二类地      亩、三类地      亩、四类地      亩。
②于      位置，种植玉米      亩，其中二类地      亩、三类地      亩、四类地      亩。

	本人郑重承诺上述填报资料真实、准确，未存在违规生产、种后失管等不予资助情形，如有虚报、瞒报，区有关部门将取消本次及今后的政府补助，并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报人(签名、按指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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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深圳市光明区支持粮油生产项目申请表（组织机构）
(        年 第         造 )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单位成立时间
	
	所有制性质（国有、私营、股份制、合资、独资、其他）
	

	基本账户开户行
	
	开户账号
	

	法定代表人情况
	姓名
	
	移动电话
	

	
	身份证号
	
	座机
	

	财务负责人情况
	姓名
	
	移动电话
	

	
	身份证号
	
	座机
	

	申请资助
金额
	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用地性质
	承租地        □
参与合作土地  □
	耕地面积
	      亩
（保留2位小数）

	用地时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种植作物情况
	例：
①于      位置，种植稻谷      亩，其中二类地      亩、三类地      亩、四类地      亩。
②于      位置，种植玉米      亩，其中二类地      亩、三类地      亩、四类地      亩。

	本单位郑重承诺上述填报资料真实、准确，未存在违规生产、种后失管等不予资助情形，如有虚报、瞒报，区有关部门将取消本次及今后的政府补助，并由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报主体（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承 诺 书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单位（人）了解《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光府规〔2023〕15号）以及2025-2026年光明区支持粮油生产项目相关政策与规定，现作出如下承诺：
1、 本单位（人）在项目申请、实施过程中，提供的项目申报材料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无弄虚作假、漏报、瞒报行为，不存在重复申报、多头申报等违规情形。
2、 本单位（人）将自觉接受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和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及时报送相关资料、配合开展实地考察等，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好社会责任。
3、 本单位（人）如存在违反《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光府规〔2023〕15号）中申报主体责任等规定情况，主动配合相关资金主管部门退回获得的资助资金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本单位（人）自愿承诺，后续如因上级相关法律法规调整，该项资助资金适用政策内容不符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及公平竞争等上位规定，或因审计、巡视、巡察等发现问题，需要退回资助资金的，则主动配合相关资金主管部门退回获得的资助资金。
本单位（人）已详细阅读以上内容，自愿签署此承诺书，保证遵守上述承诺。如发生上述情形，本单位（人）自愿承担退回资金等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人）（盖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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